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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政复〔2025〕122号
申请人：潘XX，女，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为吉林省梨树县XXXX，现住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XXXX。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XX，联系方式为159XXXX。
被申请人：梨树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许多，职务：梨树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局长
申请人潘XX认为被申请人梨树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于2025年8月25日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经听证，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请求责令被申请人梨树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依法核定原告20XX年XX月XX日至20XX年XX月XX日期间社会保险费应缴数额，并由被申请人梨树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责令梨树县小城子中心卫生院限期补缴。
申请人称：申请人与梨树县小城子镇中心卫生院劳动争议一案，梨树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吉0322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双方20XX年XX月XX日至20XX年XX月XX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判决已生效。卫生院已为申请人办理社保登记，单位补缴社保费用。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梨树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提出申请，要求其核定上述期间社会保险费应缴数额并责令卫生院补缴，该局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被申请人称：我单位收到潘XX申请后，已与梨树县小城子镇中心卫生院沟通协调，为其办理了社保登记，核定了2009年7月10日至2023年8月31日期间职工养老保险费用，并打印了社保缴费征集信息。后小城子卫生院出具情况说明认为法院判决与实际情况不符，提出另诉，要求撤销其缴费征集信息，故且相关责任尤其解释和负责，故按小城子卫生院申请撤销了其缴费征集信息。
经审理查明：经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2024）吉0322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申请人潘XX与梨树县小城子镇中心卫生院之间形成劳动合同关系（2009年7月10日至2023年8月31日）。后被申请人梨树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为申请人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并于2025年7月1日出具了《社会保险费补缴通知单》，计算截止当前应补缴社会保险费数额。2025年7月7日，梨树县小城子镇中心卫生院出具《情况说明》，称因劳动关系存在争议，申请撤回缴费征集信息。2025年7月28日，申请人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交《责令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致梨树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请求被申请人依法核定梨树县小城子镇中心卫生院应补缴社会保险费数额、责令其予以补缴相关社会保险费、对逾期未补缴行为加收滞纳金。2025年8月25日，申请人潘XX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
2.责令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致梨树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邮件交寄单（收据）、邮件号为123217200XXXX的快递查询截图，证实申请人通过邮件形式向被申请人提出履职申请，被申请人已予接受，并在提出行政复议前未予履行相应职责。
3.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2024）吉0322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书》、法律文书生效证明，证实经梨树县人民法院判决，申请人与梨树县小城子中心卫生院于2009年7月10日至2023年8月31日期间形成劳动合同关系，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2024）吉0322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书》已于2024年4月6日发生法律效力。
4.梨树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于2025年7月1日出具的《社会保险费补缴通知单》（单据号为2220250701210568XXXX），证实经梨树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于2025年7月1日计算，潘XX社会保险账户于2009年7月至2023年8月间应补缴社会保险费共计203774.67元（梨树县小城子镇中心卫生院应补缴68169.60元，潘XX应补缴31762.48元，滞纳金103842.59元）。
5.梨树县小城子镇中心卫生院于2025年7月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梨树县小城子镇中心卫生院于2025年7月7日以上诉为由，申请撤销申请人社保缴费单，待二审判决后，按照判决执行。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第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第八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另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社会保险费实行三项社会保险费集中、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第十三条规定，“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滞纳金并入社会保险基金。”本案中，申请人潘XX因与缴费单位梨树县小城子镇中心卫生院间经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形成劳动合同关系，被申请人梨树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作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已依法履行了为申请人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职责；但现因缴费单位存有异议，故未重新核定数额并结算。且申请人提出的有关责令限期缴纳并予以处罚的诉求，应由征收机构予以负责，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潘XX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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